財團法人張姚宏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獎助學金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暨同意書

財團法人張姚宏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下稱「本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8條規定，向您告知下列有關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事項，請詳細閱讀： 

1、 個人資料蒐集之目的：
在於辦理獎助學金之審核、通知及發放等事宜。
2、 蒐集個人資料之類別：
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聯絡電話（含手機）、通訊地址、戶籍地址、電子信箱等資料。
三、蒐集個人資料之利用對象及期間：
    您的個人資料僅用於本會及集團內部作為獎助學金資格審查及獎助學金之核發相關事宜，期間依法律規定或本會因執行業務所需之保存期間。
3、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
您得依法行使個資法第3條之查閱、更正、請求刪除個資等權利，惟依法本會因執行業務所需者，本會得拒絕之。
五、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資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人已詳閱上列告知事項，了解貴會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資之目的及用途，並同意受本同意書之拘束。
[bookmark: _GoBack]
簽名：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財團法人張姚宏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獎助學金個


人


資


料


蒐集告知


暨同意書


 


 


財團法人張姚宏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下稱


「


本


會


」


）依據個人資


料


保護


法（下稱


「


個資法


」


）第


8


條規定，向您告知下列


有關


個人資


料


蒐集、處


理


及


利


用


事項，請詳


細閱讀


：


 


 


 


¤@¡B


­Ó¤H¸ê


®Æ


»`¶°¤§¥Øªº¡G


 


¦b©ó¿ì²z¼ú§U¾Çª÷


¤§


¼f®Ö


¡B³qª¾


¤Î


µo©ñµ¥¨Æ©y


¡C


 


¤G¡B


»`


¶°


­Ó¤H¸ê


®Æ


¤§


Ãþ


§O¡G


 


¥]¬A©m¦W¡B¥X¥Í¦~¤ë¤é¡B¨­¤ÀÃÒ²Î¤@½s¸¹¡]©ÎÅ@·Ó¸¹½X


¡^


¡BÁpµ¸¹q


¸Ü


¡]§t¤â


¾÷¡^¡B³q°T¦a§}¡B¤áÄy¦a§}¡B¹q¤l«H½c


µ¥


¸ê®Æ¡C


 


¤T


¡B


»`


¶°


­Ó¤H¸ê


®Æ


¤§§Q¥Î¹ï¶H


¤Î


´Á¶¡


¡G


 


 


   


±zªº­Ó¤H¸ê®Æ


¶È¥Î©ó¥»


·|¤Î¶°¹Î¤º³¡


§@¬°


¼ú§U¾Çª÷


¸ê®æ


¼f


¬d


¤Î¼ú


§U


¾Çª÷


¤§


®Öµo


¬ÛÃö¨Æ©y


¡A


´Á¶¡¨Ìªk«ß³W©w©Î¥»


·|


¦]°õ¦æ·~°È©Ò


»Ý


¤§«O¦s´Á¶¡¡C


 


¤T¡B


·í¨Æ¤H´N¨ä­Ó¤H¸ê®Æ±o¦æ¨Ï¤§Åv§Q


¡G


 


±z


±o


¨Ìªk¦æ¨Ï­Ó¸êªk²Ä


3


±ø¤§¬d¾\¡B§ó¥¿


¡B


½Ð¨D§R°£


­Ó¸êµ¥Åv§Q¡A


±©


¨Ìªk


¥»


·|


¦]°õ¦æ·~°È©Ò


»ÝªÌ


¡A


¥»


·|


±o©Úµ´¤§¡C


 


¤­


¡B


¥»¦P·N®Ñ¦p¦³¥¼ºÉ¨Æ©y¡A¨Ì­Ó¸êªk©Î¨ä¥L


¬Û


Ãöªk


¥O


³W©w¿ì²z¡C


 


 


 


本人已詳閱


上


列告知事項


，了解貴會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資之目的及用途，


並同意受本同意書之拘束。


 


 


簽名：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財團法人張姚宏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獎助學金個 人 資 料 蒐集告知 暨同意書     財團法人張姚宏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下稱 「 本 會 」 ）依據個人資 料 保護 法（下稱 「 個資法 」 ）第 8 條規定，向您告知下列 有關 個人資 料 蒐集、處 理 及 利 用 事項，請詳 細閱讀 ：       一、 個人資 料 蒐集之目的：   在於辦理獎助學金 之 審核 、通知 及 發放等事宜 。   二、 蒐 集 個人資 料 之 類 別：   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 、聯絡電 話 （含手 機）、通訊地址、戶籍地址、電子信箱 等 資料。   三 、 蒐 集 個人資 料 之利用對象 及 期間 ：         您的個人資料 僅用於本 會及集團內部 作為 獎助學金 資格 審 查 及獎 助 學金 之 核發 相關事宜 ， 期間依法律規定或本 會 因執行業務所 需 之保存期間。   三、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 ：   您 得 依法行使個資法第 3 條之查閱、更正 、 請求刪除 個資等權利， 惟 依法 本 會 因執行業務所 需者 ， 本 會 得拒絕之。   五 、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資法或其他 相 關法 令 規定辦理。       本人已詳閱 上 列告知事項 ，了解貴會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資之目的及用途， 並同意受本同意書之拘束。     簽名：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